
泰安市参加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更加有效地激励我市运动员、教练员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争创佳绩，推动我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山东省体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运动员、教练员参加省级及以上重大竞技体育比赛（以下简称重大竞技体育比赛）的市级奖励工作。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包括奥运会、世界锦标赛（总决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亚运会、全运会和省运会。
第三条  市级体育部门负责参加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奖励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中所称运动员是指代表泰安市注册参加省运会，以及由泰安市输送到省优秀运动队，代表山东省、国家参加全国及以上重大竞技体育比赛的运动员。
本办法中所称教练员是指培养运动员参加省运会或培养输送运动员到省优秀运动队，参加全国及以上重大竞技体育比赛的市级训练单位教练员。
第五条  对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
（一）对参加国际、全国比赛运动员及教练员的奖励
对获得奥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人民币50万元、30万元、10万元、4-8名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输送教练员按照运动员奖金标准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获得世界锦标赛（总决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亚运会、全运会金、银、铜牌的运动员分别给予人民币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输送教练员按照运动员奖金标准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
（二）对全运会加牌有关人员的奖励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有关通知、比赛规程），在其他重要赛事中取得金牌，为山东代表团在全运会上带入金牌的运动员，给予人民币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输送教练员按照运动员奖金标准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对参加省运会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
对获得省运会单项金、银、铜牌的运动员分别给予人民币1.5万元、6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教练员给予人民币2万元、8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参加省运会篮球、排球、足球、橄榄球、手球、棒垒球、水球、冰球、三人篮球、沙滩排球、水球等集体项目，以实际参赛人数为准，成绩按省运会奖项设置和记牌记分奖励办法计算。其中足球项目按照运动队取得金牌数对应运动员单项标准奖金的3倍予以奖励；篮球、排球、橄榄球、手球、棒垒球、水球、冰球项目按照运动队取得金牌数对应运动员单项标准奖金的2倍予以奖励；3人篮球、沙滩排球按照运动队取得金牌数对应运动员单项标准奖金的1.5倍予以奖励。运动员奖金由教练组按其贡献大小公开分配；教练员奖金按照运动队取得金牌数对应教练员单项标准奖金予以奖励，由教练组按照其贡献大小公开分配。
多名运动员参加的单项和小团体项目，以实际参赛人数为准，2人以上4人以下参赛项目（含4人，如羽毛球双打、田径接力）按照运动员单项标准奖金1.5倍给予奖励；5人以上参赛项目（含5人，如柔道混合团体、赛艇8人艇），按照运动员单项标准奖金2倍给予奖励。运动员奖金由教练组按其贡献大小公开分配。教练员奖金根据比赛名次按照教练员单项标准奖金给予奖励。
运动员兼项取得多项奖励名次的，按照本办法标准累计计算。
[bookmark: _GoBack]（四）对省运会加牌有关人员的奖励
根据省运会规程总则及有关奖项设置和记牌计分奖励办法规定，在国际、国家重大竞技体育比赛中取得成绩为泰安代表团带入金牌的运动员，按照每枚金牌2万元给予运动员一次性奖励，对输送教练员按照运动员奖金标准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相同赛事已获得市级奖励的不再重复奖励；向山东省优秀运动队输送，为泰安代表团带入金牌的运动员，按照每枚金牌2万元奖励输送教练员。以上按照省运会最终公布的带入金牌确认名单为准。
第六条 以上奖励以赛会总规程、秩序册和决赛成绩册公布的名单和成绩为依据实施。
第七条  鼓励社会企业对获得奥运会、世界锦标赛（总决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亚运会、全运会等比赛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适当物质奖励，由市体育部门据实核算，经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奖励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市体育局负责组织实施，并加强绩效管理、做好日常监管。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依法依规使用奖励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受奖励人员应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税。
第九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竞技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调动各方积极性，在重大竞技体育比赛中为泰安争创佳绩，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进行奖励激励。
第十条  对违反政策规定、弄虚作假、挤占挪用奖励奖金行为的，将采取通报批评、停止并追回预算拨款等措施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功能区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奖励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奖励范围包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参赛及相关人员的奖励。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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